二、工作行为标准（占百分制考核的30%）                2012.3
	项目
	质量要求
	分值
	扣分标准

	劳动纪律
	根据工作需要自定早晨上班时间，原则是医护人员上班之前完成所属环境清洁，中午11点下班，值班者负责11：00-14:30之间全院卫生清洁，下午14:30—18:00为工作时间，不迟到、早退，及时巡回保持清洁，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上岗或早退必须经护士长批准。
服从分配，积极完成医院安排的其他区域临时性保洁任务。
	10分
	脱岗、串岗一经查实，扣1分

未经护士长同意不按时上岗及早退扣1分.

无故不执行医院安排的临时保洁任务扣3分.



	仪  表
	上班穿工作服，佩戴发饰及工作卡，做到服装整洁、干净。
	3分
	一项做不到扣0.5分。

	服务态度
	与本院职工友好相处，对病人及家属语言文明、举止得体。

不得与病人及医务人员吵架。
	4分


	工作时间内与本院职工、患方发生争吵、冲突者，酌情扣分；如发生打架将予以辞退。

	控烟巡查
	发现吸烟者要及时劝阻。

	3分
	对吸烟置若罔闻者，每次扣0.5分



	工作细则
	每日负责清扫病区走廊、卫生间、病房、水房、病区大厅及其所属公共设施等，随时清洁并保持上述区域无纸屑、果皮、烟头、污物等。

每日需对负责区域内信箱、标牌、墙面、消防箱等进行保洁。
每日两次定时供应开水

按消毒隔离制度标准，进行喷雾、擦拭、浸泡消毒。
每次使用完保洁工具，器具应清洗干净，按院感要求消毒处理，统一存放于指定地点，并及时补充或申领保洁工具。

及时对走道灯罩进行清洁，以保持干净整洁。

按要求清洁公共场所门窗玻璃。

执行一人一桌一巾。
做好病房终末清洁处理。
按要求处理生活垃圾，及时规范处置医疗废物并做好相应登记、签名。
	10分
	参照保洁质量标准，不合格者每次扣0.5分

排除其他原因，未能定时供应开水者，每次扣0.5分

病房终末清洁处理不及时、不彻底，每次扣0.5分




说明：根据保洁员表现按照项目分类检查，扣分当月累计，直至该项目得分为零，不倒扣分。
